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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00/2021_2022__E6_B9_96_E

5_8D_97_EF_BC_9A0_c65_100641.htm 为了提高计划生育户优

惠政策，建立有利于生育女孩的利益导向机制，延安市政府

“延政发（2005）78号”文件规定，“在市、县区所属的各

类学校招生考试中，农村独女户、双女绝育户的女孩下延20

分录取；城镇独女户的女孩下延10分录取”。 此政策的出台

理所当然遭到了广大男考生和家长的质疑，用一位3个子女的

考生家长刘随义的话说，这个政策看似优惠“女孩”，伤害

男孩，事实上既贬低了女孩也歧视了男孩。 这项政策的不合

理性显而易见，延安市政府不能为了平衡失常的性别比，制

定出台这样一项明显有损男考生和现行考试制度公正性的土

政策。对此，延安市政府难道就没认识到吗？应该有所认识

的，只不过，他们确信这项政策与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并不冲

突，所以才有胆气出台这项政策。延安市计生局副局长惠彦

荣表示，“岐山县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类似规定。中宣部、

国家人口计生委、教育部等十一个部委联合发出的《关于综

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意见》（国计生发[2002]11

号）中明确指出，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特别是只有女孩的

家庭，在分配集体经济收入、享受集体福利、划分宅基地、

就业、子女入学、升学、缴纳学费等方面可给予一定的优惠

，提高女童入学率”。所以说，延安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

台的优惠政策，符合上述要求，与有关法律、法规并不冲突

。 制定“关爱文件”的依据就在这里，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

。延安市政府对加引号这句话的理解不正确，所谓对只有女



孩的家庭在入学、升学、缴纳学费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，

并非指降分录取，怎么说？从句子关系看，这上半句与后半

句“提高女童入学率”构成的是一个条件关系的复句，意思

是给予一定优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女童入学率。所谓女童者

乃刚够得上读小学一年级的学龄儿童，对她们而言，根本不

存在入学考试，因而也无所谓降分不降分。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义务教育法》第五条规定，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，不分性别

、民族、种族，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。可见对

独生女给予一定的优惠其实是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需要。 

初三毕业的14岁女孩不能称为女童，要管她们叫少女，她们

已经接受了义务教育，在接下来的中考中，她们不再具备享

受上述优惠政策的条件了，因为高中阶段的学习已经不属于

义务教育范畴了。中考是升学考，是国家为保证高级中学的

教育教学质量专门设立的一项旨在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，故

社会对这项考试制度的最大期望就是公平、公正，实现考试

面前人人平等。延安市政府出台的“关爱文件”与考试制度

相抵触，有以计划生育政策压招生政策之嫌，为了建立有利

于生育女孩的利益导向机制不惜牺牲考试制度的公正公平，

这在政策上讲不过去，在实际施行中必将遭遇重重障碍。 此

事提醒人们，为什么中央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一到地方往往

就会走样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各地在解读中央政策时出现偏误

，在没有认真细致地领会中央政策精神的情况下，就匆匆出

台一些地方政策，给各地工作造成混乱，这是不能不引起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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